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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私企企招招人人，，也也不不能能少少了了公公积积金金
我省4月将调研为农民工缴存公积金，济青可试点“公贷转商贷”

本报济南3月21日讯(记者
孟敏 实习生 万汶柳) 21日，
省住建厅召开全省住房公积金
工作会议。会上透露，济南、青岛
等城市可实行公积金贷款转银
行商业贷款，并享受贴息。另外，
今年4月份，我省将专题调研为
农民工缴存公积金。

我省济南、青岛等房价较
高、公积金贷款需求较大的城市
可研究实行“公转商贷款”办法。

省住建厅副厅长李力介绍，贷款
资金需求量大的城市可进行存
贷挂钩，实行住房公积金贷款转
银行商业贷款并贴息的办法。

李力说，我省将推动公积金
列入劳动合同。目前，非公有制
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不为职工
缴存公积金的现象普遍存在，许
多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伤害，各地
相关部门将推进和督促用人单
位将缴纳公积金列入劳动合同。

同时，我省将劳务派遣人员
纳入缴存范围，劳务派遣人员在
签署劳动合同时，事先约定缴公
积金的责任和义务。“目前，我省
400万私营企业职工多数没有缴
纳公积金，今后私营企业招工
时，要将‘五险一金’纳入劳动合
同中。”省住建厅公积金监管处
相关负责人说。

“4月份，我们将开展专题调
研，尽快拿出农民工缴存和使用

公积金的有效办法。”李力说，年底
前，省里将选择这项工作做得好的
城市召开现场会。要注意解决因农
民工流动性大导致的贷款后断缴
问题，尊重农民工意愿，适当降低
门槛，增强公积金制度吸引力。

李力介绍说，我省要适度降
低门槛，方便职工提取公积金。
对低收入职工，可将缴纳物业费
等纳入提取范围，同时尽快研究
困难职工公积金贷款贴息办法。

另外，我省将研究探索不同
城市间公积金资金调剂使用的
办法，提高存量资金使用效率。

“目前，国家政策对此没有明确
规定，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
李力介绍说，省住建厅将会同财
政等部门进行认真调研，力争尽
快推出符合我省实际的资金调
剂使用办法，争取国家有关部门
支持，力争通过先行先试，走出
一条积极、稳妥的路子。

企业不缴公积金

拉入“黑名单”

今后，我省将探索建立不
缴、欠缴公积金企业“黑名单”
制度。对未按规定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或拖欠住房公积金的

“上榜”企业，省里将在媒体上
不定期进行曝光。针对实际执
法中，很多不建立公积金制度
的企业被处以罚款后仍不改正
的现象，今后将按《山东省规范
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有关规
定执行。多次实施违法行为并
已受过行政处罚仍不改正的，
依法从重处罚。

同时，省住建厅将建立和
完善省级监管信息系统，邀请
专业机构和业内专家编制全省
住房公积金监管系统建设方
案，力争年底前报审。建立逾期
贷款预警和催收机制，保证资
金安全。

我省还将完善公积金资金
集中统一管理办法，对分支机构
和业务经办网点资金实行“零余
额”管理，减少风险点，增强风险
防范能力。 本报记者 孟敏

避免“劫贫济富”

公积金重点支持

首套房、小户型

“各市要把公积金贷款发放
重点，转移到支付首套房、小户型
等基本住房需求上，为低收入缴
存职工提供便利，逐步解决实际
存在的‘劫贫济富’问题。”省住建
厅副厅长李力说。

同时，我省将继续做好公积
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项目建
设试点工作。试点城市要严格执
行标准的贷款项目、建设规模、
投资规模和贷款额度，确保资金
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同时加强
风险防控，确保资金安全。全面
推行服务承诺、首问责任和限时
办结制，为缴存职工提供优质服
务。 本报记者 孟敏

缴存比例最低5%

最高12%

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积金
管理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字

〔2014〕10号)，住房公积金月缴存
基数不应低于职工工作地上一
年度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得高于
职工工作地所在市统计部门公
布的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3倍。

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不得
低于各5%，不得高于各12%。具
体缴存比例由各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拟订，经本级政府
审核后，报经省政府批准。

对违反规定超比例、超基
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不得办理;违规办理的，责令
改正，取消年度住房公积金考
核优秀等次资格，并依法追究
有关人员责任。 综合

省住建厅副厅长李力说，
我省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率达
到82 . 2%，6个城市超过全省平
均水平，公积金贷款资金流动
性不足的压力不断增大。全省7
个城市根据贷款资金需求和收
支使用情况，及时调整了公积
金个人贷款的最高额度和贷款
期限。

“公转商贷款”通俗理解就
是利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发
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贴息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金融业务受委
托银行，按照各市公积金中心审
批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向借款人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这可以缓解公积金贷
款资金流动性不足的问题。

公积金转商贷
老百姓吃亏么

省住建厅公积金监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符合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和商业性住房按
揭贷款条件的贷款职工，申请
贷款时，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
款的利息差额由公积金中心贴
息。这样，职工既能缩短等待时
间，利息不会增加，还款压力也
不会增加。

省住建厅公积金监管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公积金贷
款资格转商业银行贷款，最
高贷款额度和期限的计算方
式相同，针对首套房的优惠
政策也不会改变。除执行利
率以受托银行根据商业性住
房贷款规定审批决定执行，
公积金中心逐月补贴利息差
外，与个人住房公积金组合
贷款并无差别。

“公转商”后，还贷多缴利息吗？

公积金中心补贴利息差额

“在公积金房贷额度紧张的
情况下，‘公转商贷款’可以高效
快捷地满足缴存公积金职工购
房贷款的需求。”农业银行的一位
宋姓人士介绍说，“公转商贷款”
实际属于住房按揭贷款的新品
种，选择这一贷款的职工，基本是
缴存公积金的职工，又有公积金
中心贴息，预计还款逾期率低。

对银行来说，“公转商贷
款”属于优质贷款。

“我省贷款资金需求量大
的城市，可实行存贷挂钩，按照
国家规定，探索住房公积金贷
款转银行商业贷款并贴息的办
法。”李力说，济南、青岛等房价
较高、公积金贷款需求较大的
城市可研究实行这一办法。

同时，李力表示，鉴于各地
资金使用情况不同，省里暂时
不出台统一规定，各市可自行
研究确定。

“公转商”会不会全省一刀切？

各市自己定，济青可先试点

①申请。借款申请人向受
委托银行提交规定的申请材
料。需担保公司担保的，应同时
向符合国家规定、具有相应资
质的本市担保机构提交申请；

②审批。公积金中心对受
委托银行提交的申请材料按规
定审核，作出准予贷款或不准
予贷款的决定，同时通知借款
申请人；

③担保。受委托银行与借

款申请人签订借款合同和公转
商贷款补充协议，并办理抵押
担保手续；

④放款。受委托银行在落
实放款条件后，及时向借款申
请人发放公转商贷款；

⑤贴息。公积金中心根据
借款人还款情况，于借款人还
款次月，通过受委托银行将贴
息款项转入借款人还款账户。

本报记者 孟敏

“公转商贷款”走哪些程序

服务

21日，根据全省住房公积金工作会议上的消息，济南、
青岛可试点公积金贷款转银行商业贷款，并可获贴息。啥
叫“公转商”？为啥要转？转了以后，买房人会不会负担比公
积金贷款更高的利息？

焦点释疑

公积金贷款为啥要转商贷？

公积金贷款使用率逼近警戒线

本报记者 孟敏

公积金怎么算？
我省公积金缴存比例上限为12%

一位职工的工

资为：5000元

×12%
个人缴存

单位缴存

600元 600元

1200元

1 →2 →3

公积金怎么用？
住房公积金，顾名思义，最明显的用途就是买房住、租

房住，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把公积金当做普通存款。

×12%

贷款买房 取款租房 存款养老

公积金贷款买房便宜

商业贷款利率 公积金贷款利率

66..5555
44 .. 55

贷款额越高，公积
金贷款越便宜

(注：5年期以上利率)

%%
%%

70万的房子，首付
30%，贷款15年

济南个人最高贷25万

家庭可贷50万

2211万万

2211万万

4499万万

4499万万

约约2288万万

约约1188万万

首付 贷款 利息

商业

公积金

公积金贷款产生的利息远比商业贷款少

公积金如何运作？

单位 个人单位以及
个人缴纳的公
积金实行专户
储蓄，全归个
人所有。

公公积积金金中中心心

投资国债 投入保障

房建设

存入国有

银行

用于贷款 提现领取

公积金

怎么取出来？
十大条件

用于购买、大修住房

用于偿还房贷

用于支付房租

遭遇突发事件

进城务工的农村人
员，与单位解除劳动
关系

生活困难，领取低保的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单位解除合同

死 亡 或 判 刑
时间长

出境定居

离休、退休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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